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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子票据适用票据法的可行性

鲁刘 满 达
＊

【 内容摘要 】 为 解决 电子 支票真实性 问题
，
除技术标准 须具体和统一外 ，

还需为使 用替代支票或

缺乏接触纸质支票机会的 当 事人建立一种损失赔付机制 ，

以及为寄送 、提示和返还替代支票的银行设

置避免重复提示付款的担保义务 。 对电子汇 票权利正 当性的 考察 ，除拓展纸质商 业票据登记查询功

能及改进和推广相关安全技术外 ，
可 引 入

“

控制权
”

规则 以衡量电子汇票的 可靠性
；
同 时

，
可建立 全国

统一的 电子债权登记 系统 以增 强票据权利 归属证明 的确 定性 ；
票据 市场交 易 系统和规则 体 系应具有

一致性 、集 中性和平等性以促进 电 子票据对付 中 票据权利 的 实现 。 在认定 电子票据签名 的 效力 和保

障 电子票据签名 的可靠性上 ，应厘清影响 电子票据签名 可靠性的检测 因 素 ，通过桥认证机构模式推进

电子身份管理和认证服务的 兼容性 ，借助 电子公证和 电子数据 司 法鉴定机制 解决认证机构 的 中 立性

问题 ， 确定 电子票据签名的 司 法效力 。

【 关键词 】 电子票据 电子签名 票据权利 票据的安全性 票据的流通性

自美国财政部 １ ９９ 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开立全球第
一

张 电子支票 ，特别是我国招商银行 ２００ ５ 年 ４ 月 ５

日 通过
“

票据通一网上票据
”

签发国内首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以来 ，

“

电子票据
”

是否为票据法意义上

的票据以及能否适用票据法逐渐成为法律界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 学界普遍呼吁应在票据法中引入

关于票据的电子载体形式 、票据截 留效力 、 电子签名等规定 ， 从而使 电子票据与传统票据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 此点 自然毋庸置疑 ，事实上 国际上也只有如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２ ００５ 年 《 国际合同

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 第 ２ 条 、新加坡 ２ ０ １ ０ 年 《 电子交易法 》第 ４ 条等法律规定将商业票据明确排除在

电子交易法或电子签名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 然而 ，
即便如此 ， 票据法能否真正适用于电子票据还是

一

个疑问 。 问题的关键和难点不在于如何从表层上消除电子票据交易的法律障碍 ，
而是如何使人们消

除对电子票据行为的可预见性 、确定性和安全性的担忧从而建立起对电子票据的信心或信赖。 本文

拟就影响电子票据安全性和流通性的法律问题作简要探讨 ，
以求教于同仁 。

―

、票据影像系统下电子支票的真实性

影像技术是支票电子化的特定技术。 其基于计算机硬软件与网络技术 ，集成 了ＯＣＡ 识别 、验印 、

＊ 作者单位 ： 宁波大学法学院 。 本 文是司 法部 ２０ １ ５ 年 国家 法治 与 法 学理论研 究项 目
“

电子 签名证据的认定路径 与证 据体 系
”

（ １ ５ ＳＦＢ ２０２ １ ） 的研究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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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 、海量储存 、
数据挖掘等先进技术 ，

将纸质支票扫描截 留
［

｜

］转化为支票影像信息 ，
通过计算机及

网络传递至出票人开户 行提示付款 。 以影像技术为基础的支票影像系统并未改变交易主体间的流通

与转让环节 ，
但改变了支票的传递 和清算模式 ：

由 纸质支票交换转换为电子信息和影像信息 的系统传

输 ；实物支票经过出票 、转让和提示付款等环节流通至收款行或票据交换所 ， 由其完成实物支票的截

留和影像采集 ，
再将采集的支票影像业务信息通过影像交换系统传递给出票人开户行审核付款 ，在出

票人开户 行对收到的支票影像信息审核无误后
，
通过小额支付系统返 回业务回执和完成资金清算 。

ｍ

严格地说 ，影像支票 （替代支票 ）是一种非完全的 、仅具有替代原始支票作付款提示和结算功能的电子

支票 ，是原始支票的复制品 。 美国 自 动票据清算所 （ＡＣＨ） 早在 ２ ０ 世纪 ８０年代就采用支票影像系统

实现了支票电子化 ，美国 ２０ ０３ 年 《 ２ １ 世纪支票清算法 》第 ４ 节为促进票据截留和票据系统效率 ，规定

了替代支票是原始支票的合法替代物 ，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 。 目前
，
美国纸质支票的使用量已大幅度

下降 ，与电子支票的使用量 日 渐趋同 ，纸质支票甚至仅作为电子资金划拨启动机制予以应用 。

［
３ ］

中国

人民银行的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ＣＩＣＳ ）于 ２００６ 年试点运行并于 ２００７年在全国推广 ， 《全国支票影像交

换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试行 ）》 （银办发 〔 ２００６ 〕 ２ ５５ 号 ）第 ４ 条也明确规定通过影像交换系统处理的支

票影像信息具有与原实物支票 同等的支付效力 ，但电子支票的使用率不升反降 。

［
４ ］

支票影像系统推

广的成效除与大众的使用习惯 、认知及政府的监管等有关外 ， 归根到底仍取决于网络信用体系是否健

全 。 国 内外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票据影像系统下出票行所签发的纸质支票经截留和影像采集形成的 电

子支票 （替代支票 ） 的真实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损失赔偿问题。

１ ． 支票影像难 以准确地反映支票的正反面信息 。 影像与纸质支票毕竟是两种不 同的物质存在方

式 ，
不可能做到严格

一

致 。 美国 ２００３ 年 《 ２ １ 世纪支票清算法 》第 ５ 节仍然采取了传统的功能等同方

法处理该问题 。 其第 （ １ ）项规定 ， 寄送 、提示 、返还替代支票的银行必须保证收款行 、付票人 、收票人 、

付款人 、 收款人或背书人所收到的替代支票符合第 ４ 节所规定 的法律平等性和效力等 同的要求 。 因

此
，该法第 ４ 节 ｂ 款规定满足法律平等性和效力等同 的要求之

一

是替代支票在原始支票截留时能准

确地反映原始支票的所有正反面信息 ，
而未苛求替代支票与原始支票在形式上的严格

一

致 。 但该法

并未规定此类正反面信息的 内涵和范围 。

一

方面 ，这些信息除纸质支票正反两面图像 、所有文义记载

事项和背书记录 、银行代码外 ，
还应包括纸质支票的颜色 、 电子印鉴和支付密码等 ； 另

一方面
，
接人影

像系统的银行和票据交换所应具有影像采集资质 ，获得影像系统及其网络运行 、维护和管理部门的批

准 。 其中最主要的 资质条件包括银行和票据交换所的 内部管理状况 、人员配置状况 、
技术及 网络设备

状况 、影像业务内控制度及应急处置预案等 。

我国的 ＣＩＣＳ 系统获得诸多部门规章的法律支撑 ，
例如 《关于票据交换所及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入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指导意见 》 （银办发 〔 ２００６ 〕 ２ ３４ 号 ） 、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 ）》 （银办发 〔 ２０ ０６ 〕 ２５ ５ 号 ） 、《全 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 （试行 ）》 （银办发 〔 ２００６ 〕

〔
１

〕 依美 国 ２００３ 年 《 ２ １ 世纪 支票清算法 》 第 ３ 节 第
（

１ ８
）
项 的 定义 ，

截 留 （
ｔｒｕｎｃａ ｔｅ

） 是指以 替代 支票 、
相 关协议或 其他 包含原始

支票信息 （ 包括原始 支票上磁码域数据或原始支票 图像 ） 的 手段代替原始 支票 ， 最终在整个支票清算中取代原始 支票传递 的模式 。

〔
２

〕 参见 《 央行就 全 国 支票 影像 交换 系统 建成运行 问题答记者 问 》 ， ｈ ｔｔ
ｐ

： ／／ ｎｅｗ ｓ ．ｍａｋ ｅ
ｐ
ｏ ｌｏ ．ｃｏｍ／ １ ６７ ２４ ６５ ．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访 问 。

〔
３

〕Ｓ ｅｅ Ａｍｅ ｌ ｉ ａＨ ． Ｂ ｏ ｓ ｓ
，Ｃｏ ｎｖｅ ｒ

ｇ
ｅｎｃ ｅ ｉｎＥ ｌｅ ｃｔ ｒｏｎ ｉ ｃＢ ａｎｋ ｉ ｎ

ｇ
：Ｔｅ ｃ ｈｎ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 ｌＣｏ ｎｖｅ ｒ

ｇ
ｅ ｎｃ ｅ

，Ｓｙ
ｓ ｔｅｍ ｓＣｏ ｎｖｅ ｒ

ｇ
ｅ ｎｃ ｅ

，Ｌｅｇａ ｌ

Ｃｏｎｖｅ ｒ
ｇ
ｅｎｃｅ

，

２ Ｄ ｒｅｘｅ ｌＬ ．Ｒｅ ｖ．６３ ，


Ｆａ ｌ ｌ ２００９ ，

ｐｐ
．

１

－

２ ．

〔
４

〕
据 中 国人民银行 支付 结算司发 布的 《２ ０ １ ６ 年 第

一

季度支付体 系运行 总体情 况 》 ，全 国 支票影像交换 系统 的运行延续下降

态势 ， 该季度共处理业务 １ ７ ７ ．

１ １ 万笔 ，金额达 ９７ ９ ．４６ 亿元 ， 同比分别 下降 １ ３ ． ４６％ 和 １ ２ ．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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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 号 ）等部门规章对影像系统的接入方式 、运行管理 、
文件录人格式等进行 了规定 。 《 全国支票影像

交换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 试行 ）》 第 ２５ 条和第 ２６ 条也规定持票人开户行或票据交换所应保证支票影

像信息与原实物支票的记载内容相符 。 但是 ， 这些部门规章未对影像设备技术参数要求 、影像采集标

准等作出具体的 、统
一

的规定 ，
因而制约了支票影像与纸质支票的

一

致性 。

事实上 ，
无论法律为替代支票或支票影像设置了何种要求和条件 ， 由于电子脉冲与纸张毕竟是两

种完全不同的介质 ，这些要求和条件在客观上都不可能是充分的 。 因此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票据正反

面信息的 内涵和范围 、相关影像设备技术参数要求 、影像采集标准等之外 ，
还应进

一

步推广和完善诸

如数字水印 、印章编码 、数字条形码 、数字签名技术 、图形重合技术等确保替代支票独特性的 电子安全

技术 ，淡化替代支票与原始支票的差异性 。

２ ． 正因为替代支票或支票影像不可能准确 、充分地反映纸质支票的全貌 ，实践中可能出现因替代

支票 的止付 、
退票以及对

“

克隆支票
”

的误付等造成的损失 问题 。 因此 ， 有必要形成
一

种能让因使用

替代支票或缺乏接触纸质支票机会的当事人获得损失赔付的机制 。 《全 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处

理办法 （试行 ） 》 第 ５ 章专门规定了影像系统运行者和参与者的
“

纪律与责任
”

，但基本局限于通报 、责

令退 出系统 、行政处罚之类的宣示性规定 ，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也较为笼统和模糊 。 例如 ，其第 ５６ 条

规定 ， 提出行 （持票人开户行 ） 应按照该办法的规定审核支票 ，确保支票的真实性及票面信息的合规

性 、
完整性 ，

未按规定受理支票 ，造成付款人付款的 ，
应承担相应的违规责任 ；

第 ６３ 条和第 ６４ 条规定

了影像系统参与者和运行者违反保管数字证书和密钥义务的 民事责任 以及对系统故障的 民事责任 。

然而 ，这些规定均缺乏可操作性 。

对此 ，美国 ２０ ０３ 年 《 ２ １ 世纪支票清算法 》 的规定可资借鉴 ，其第 ６节至第 １ ０节对赔付行的责任

和获赔人的责任及两者的权利转化 、 消费者所获再次支付的权利 、银行要求获得快速再支付的程序
、

紧急情况下的支付延迟免责 、损失的评估等均作出 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 但其中也有令人费解之处 ，例

如 ， 客户 只有在银行 向其提供替代支票时方可获得快速再支付权 （ｐ
ｒｏｍｐｔｒ ｉｇｈｔｔｏｒｅｃｒｅｄ ｉ ｔ）

；
虽然客户

在 因使用而非被提供替代支票时也可获得某些权利 ，但不得在银行的 １ ０ 个工作 日 内主张这种再支付

权 。

一

方面 ，替代支票生成行以及所有以纸质或电子方式寄送 、
提示和返回替代支票的银行应担保替

代支票在法律上等同于原始支票 ，替代支票不会被重复扣款 ；另一方面 ，客户 因使用替代支票须受到

诸多获赔限制 。
ｍ 例如 ，除了 客户须向银行提供诸如情况描述 、受损声明及预计损失额 、调用原始支

票 的理 由及其他信息外 ，银行还可对客户进行笔迹验证以及依保险原则推迟再支付款的可用时间 ，对

因客户 的疏忽或不 良信用造成的损失可依责任 比率减少赔付 ，客户在估算损失额时应去掉其从索赔

银行获得的再支付金额等 。
［
６

）

３ ． 与票据真实性相关联的票据独特性制约 了替代支票的流通性 。 联合 国 国 际贸易 法委员会

２ ００５ 年 《 国际合同使用 电子通信公约 》之所以排除适用于可转让票据 ，是鉴于未经许可擅 自 复制可转

让票据 以及
一

般而言复制任何使持有人有权要求支付一笔费用的可转让票据可能产生的后果
；
可转

让票据所引 发的问题尤其是有必要确保其独特性的问题 ，
已经不仅仅是确保纸面形式与 电子形式等

同 的问题。

［
７

］

票据电子化打破了 同
一

票据在同
一

时间只能存在
一

个持有人的状况 ，数字影像可 以不

〔 ５ 〕 Ｓ ｅｅ
Ｇａ

ｉ ｌ Ｈｉ
ｌ ｌ
ｅｂｒａｎｄ ，

Ｑｕｅ ｓ
ｔｉ
ｏｎ ｓ ａｎｄＡｎ ｓｗｅ ｒｓ Ａｂｏｕ ｔｔ ｈｅ Ｃｈｅ ｃｋＣ ｌ

ｅａｒｉｎ
ｇ

ｆｏｒ ｔｈｅ２ １ ｓｔ Ｃｅ ｎ ｔｕ ｒ
ｙ
Ａｃｔ

，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ｒｓＵ ｎ ｉｏｎＷｅｓｔＣ ｏａｓ ｔ

Ｏｆｆｉｃ ｅ
，
Ｊｕ ｌ

ｙ
２ ７

，
２００４

，
ｐｐ

． ８
－

９ ．

［ ６］参 见美 国 ２００３ 年 《 ２ １ 世纪支票清算法 》 第 ６ 节 Ｃ 项 、第 ７ 节 Ｂ 项 与 Ｄ 项 、 第 １ ０ 节 Ａ 项 。

〔
７

〕 参见联合 国 国 际 贸 易法委 员会秘书 处 ２００６ 年 《 关于 〈 国际合 同使用 电 子通信公约 〉 的 解释性说明 》 第 ８ １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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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次地生成替代支票 ，
而替代支票也可以被无限复制且很难与原件相分辨 ，

［
８

］

真正的纸质原件保留

在持票人开户 行或票据交换所 。

解决替代支票流通性问题的措施有三 。 第
一

， 从法律观念和使用 习惯上淡化替代支票独特性的

要求 ，
不能苛求替代支票具有

一

般流通票据的所有属性 。 第二
，从技术方案上借助电子签名机制增强

和促进替代支票的独特性。 第三
，从法律制度上设计

一

种基本的担保制度 ，规定寄送 、提示和返还替

代支票的银行有义务担保不重复提示付款 ，
即开票行 、付款人 、 出票人与背书人不会重复收到替代支

票 、纸质支票或两者的电子形式或纸质复本的提示或返还请求并对已支付的支票予以付款 。 对替代

支票独特性的弱化和
“

补强
”

意味着支票处理系统不再仅仅限于对纸质支票的处理 ，
而已逐渐演变成

一种电子资金划拨系统 。 这种系统虽然是 由纸质支票发动
，
但其本 身却是一种 电子支票处理系统 。

国外也有学者建议 ，立法者宜设计一套可以应对不同情况并促进纸张与影像 、原件与复本 自 由互换的

灵活且具体的机制 ，但各种支票形态共存的规则环境又极不安全 ，
可行之策是实现交易 的完全电子

化
，
因 为一种完全电子化的支票交易与

一次性电子资金划拨具有可互换性。

［ ９ ］

二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票据权利的正当性

与电子支票通过影像系统实现小额资金清算不 同 ， 电子汇票不是采取影像技术而是通过专门 的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实现大额资金清算 的 。 电子商业汇票实质上就是以数据电文签发与流转的 、以 电

子签名取代实体签章的商业汇票 ，整个票据过程实现了完全电子化 。我国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ＥＣＤＳ ）

于 ２０ ０９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日 上线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年末 ，该系统的参与者共计 ３９６ 家 ， 出票数和 出票金额同 比

增长 ５０％ ？ ８０％ 。

［ １
（
） ］

从政策支撑来看 ，
我 国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也形成了 由 《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

理办法 》 （ 中国人民银行令 〔
２００ ９ 〕

２ 号 ）
、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办法 》 （银发 〔 ２００９ 〕 ３２ ８ 号 ）

、《 电子

商业汇票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 》 （银发 〔
２ ００９ 〕

３２ ８ 号 ） 与中 国银行业协会 ２ ０ １ １ 年发布的 《 中 国银

行业票据业务规范 》等组成的规则体系 。 但是 ， 自 ＥＣＤ Ｓ 上线以来 ， 电子汇票的市场 占有量虽逐年上

升 ，但不到承兑汇票总数的五分之
一

。

［ １ １ ］

究其原因 ，
主要还是在于人们对电子汇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存疑以致制约了电子汇票的流通性 。

１
．ＥＣＤＳ 中的纸质商业票据登记查询功能模块无法提供关于电子汇票真实可靠性的证明 。

一

方

面
，按照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办法 》第 １ １ 条的规定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运营者有义务免费为系

统参与者提供纸质商业票据登记查询服务 。但是 ，按照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第 ７３ 条的规定 ，

出票人只能查询票面信息 ，承兑人 、收款人 、被背书人 、保证人与被追索人也只能查询票面信息和相应

的行为信息 。 在实践中 ， 由 于 ＥＣＤ Ｓ 并不显示汇票的挂失止付 、冻结情况以及历史查询情况 ，使得票

据 当事人无法了解票据是否有效运行以及无法证明票据是否真实存在 。 另一方面 ，
基于汇票电子化

的 固有缺憾 ，原有纸质汇票的颜色和背景图案不能反映在电子汇票上 ， 以致无法运用传统的
“

笔迹压

痕鉴定
”

和
“

墨水分析
”

等技术手段识别欺诈
；
同时 ，原有的植人纸质汇票 中的安全识别特征 （ 如纸基

水 印 、
红外线墨水 、纸张颜色 、汇票用纸等 ） 在 ＥＣＤ Ｓ 登记查询服务 中也不复存在 ， 客观上也容易引发

〔
８ 〕 同前注

〔
３

〕
， Ａｍｅ

ｌ ｉ
ａ

Ｈ ．Ｂｏｓｓ文 ， 第６页 。

（
９］Ｓｅ ｅ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 Ｇｅｖａ

， ＦｒｏｍＰ ａ
ｐ
ｅｒ ｔｏＥ 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 ｃＯ ｒｄｅｒ ：Ｔｈｅ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 ｉ ｚ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 ｈｅｃ ｋ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Ａ

，
４Ｐ ｅｎｎ ．Ｓｔ． Ｊ ．Ｌ ．＆ ＩｎｔＭＡ ｆｆ ．

９ ６
（２０ １ ５ ）， ｐ

．

ｌ ｌ
．

〔
１ ０

〕
数据 来源于中 国人 民银行支付结算 司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５ 日 发布的 《 ２０ １ ５ 年 支付体系运行 总体情况 》。

〔
１ 丨

〕
参见 肖 小和 、余蓓 ： 《 〈

票据 法 〉
加快建立全 国统

一规范的票据信息平 台 》 ， 《 上海证券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第 ６ 版 。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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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欺诈 。

解决该问题的相应可行途径包括以下三种 ：第
一

种途径是拓展纸质商业票据登记查询功能 ，使其

涵盖诸如挂失止付 、冻结情况以及历史查询情况的所有动态信息 。 第二种途径是在我国 《票据法 》或

《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中借鉴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２０ １ ６年 《 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草案 》

第 ９ 条有关
“

控制权
”

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衡量 电子汇票真实可靠性的标准之
一

，要求 电子汇票 （或电

子可转让记录 ）能够在 自 其生成至失去任何效力的期间即有效性期间被置于当事人的控制之下 。

ｎ ２
）

第三种途径是推广和完善各种票据 电子化安全措施 ，
弥补安全漏洞 ，

以增强电子汇票的真实可靠性 。

２ ．ＥＣＤＳ 下票据权利归属的证明具有不确定性 。 在我国 ，
此种票据权利归属证明的方式似乎有

两种 。

一种是票据权利人提供真实 、有效的纸质汇票 ，或者提供根据 《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管理办

法 》 （银发 〔 ２００９ 〕 ３２ ８ 号 ）第 ８ 条和第 １ ３ 条获得的加盖查询主体 （金融机构 ）业务用章的票据信息查

询结果打印件 ，或者两者相互印证。 这显然 已基本回归至传统票据阶段的权利证明 。 另一种是按
“

交

付一签收
”

电子汇票信息予 以展示或证明 。 按照我 国 《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第 １ ９
￣２ １ 条的

规定 ，票据当事人 （ 如出票人 、背书人与质权人等 ） 应通过 ＥＣＤ Ｓ 接入机构并经由受让人（ 如收款人 、被

背书人与出 质人等 ） 的 ＥＣＤ Ｓ 接入机构将电子汇票信息发送 （交付 ） 给受让人 ， 由受让人签章并发送

电子确认指令 （签收 ）或驳回指令 ， 或由其 ＥＣＤＳ 接入机构代为签收或驳回 。 此种将
“

交付
一

签收
”

机

制作为票据权利人与相对人之间票据权利归属 的证明方式或途径的做法似无不妥 ，但票据权利人在

欲向其他利害关系人证明其具有某种付款请求权或追索权时却缺乏某种有效的方法或渠道 。 倘若将
“

交付
一签收

”

机制延伸适用至其他利害关系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

一

则此种
“

交付
一签收

”

行为的

效力如何 尚不明确 。 有学者认为 ，受让人的签收行为在电子票据的交付中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
因为票

据是
一

种单独行为 ，
即使没有签收 ，如传送错误 ，传送人尽管可以对接收人提出抗辩 ，但如果接收人已

经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 ，仍应认可善意第三人的票据权利 。
［

１ ３
］二则其他利害关系人按相关规定也必

须在某个 ＥＣＤＳ 接入机构开设网银账户成为该接人机构 的客户 ，
而这对于大多数小微企业来说是不

现实的 ，
因其财务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都很高 。 三则虽然有关业务管理办法设置 了系统准人和强制

退出机制 ，但作为接人机构的金融机构和财务公司 往往资质 良莠不齐 、权威性存疑 ，若因利益驱动而

发生信息收发 中的道德风险 ， 电子汇票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就难以保证 。

因此
，为增强票据权利归属证明的确定性 ，

可采用 国外的诸如 日本 ２ ００８ 年实施的电子债权登记

制度等成熟做法与国内的诸如 ２ ０ １ ５ 年推行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类似制度
，
建立全国统

一

的电子

债权登记系统 ， 明确电子债权登记中心的设立 、性质 、业务运作及监管等事宜。 由 于电子汇票的债权

登记具有确权 、公示 、公信的效力 ，
票据权利归属的证明困境 自 然得以破解 。

３ ．ＥＣＤＳ 中 的票据对付 （ＤＶＰ ）
［ １ ４

］业务规则使得票据权利难以及时实现 。 我 国有关电子汇票管

理办法中 的票据对付业务规则是参照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 》 （ 中 国人民银行令

〔
１ ２

〕 参 见 《 电子可转让记 录示范法草案 》 第 ９ 条及联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委 员 会秘书 处 ２０ １ ６ 年 《 关于 〈 电 子可转让记 录示范法草

案 〉 的说明 》评注第 １ ９ 段 、第 ２ １ 段 、 第 ５ ３ 段 、 第 ５ ９ 段 、 第 ６０ 段。

〔
１ ３

〕
参见郑孟状等 ：《 中 国票据法专 家 建议稿及说明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７

￣

８ 页 。

〔
１ ４

〕
票据对付 （

Ｄｅ ｌ ｉｖｅｒ
ｙ Ｖｅｒｓｕ ｓＰａ

ｙ
ｍｅｎｔ ， ＤＶＰ

）
又称券款 对付 ，是 国 际银行证券业的

一种结算方式 ， 即在债券 交 易达成后 ， 在债

券 交 易 双方指定的 结算 日
，债券和 资金 同 步进行 交收并 互为条件 。 按照 《 电子商业汇 票业务管理 办法 》 第 ５０ 条和 《 电子商业汇票 系

统 管理 办法 》 第 ３４ 条 ，
其是指大额 支付 系统的无 户特许参与 者在进行 电子商业汇票提示付款 、贴现 、转贴现 、再贴现等资金清算业务

时 ， 实现票据 交付和资金 交割 同 时完成并互 为条件的
一种交 易方式 。

１ ３２



论电子票据适用票据法的可行性

〔 ２０００ 〕 ２ 号 ）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管理办法 》 （ 中国人民银行令 〔
２０ ０９ 〕

１ 号 ） 以及 《进

一步强化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券款对付结算要求有关事项公告 》 （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
２０ １ ３ 〕 第

１ ２ 号 ）等有关规定执行的 。 但问题是 ，

一方面 ，金融机构首先应使 自 身的 内部系统与大额支付系统连

接 ，再通过大额支付系统与 ＥＣＤ Ｓ 连接 ，才能实现资金的线上清算 ，促成电子汇票权利与资金的对流

转移 。 然而 ，按照相关规定 ， 只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才能成为大额支付业务的发起行 ， 从而发起线上票

据对付 ，

一

般的财务公司并无此权限 。 因此
，作为交易

一

方的财务公司 的电子汇票只能通过线下清算

或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托管方式进行线上票据对付 ， 其票据权利实现的效率 自 然远低于正常 ＥＣＤＳ

下的票据对付 。 另一方面 ，我国票据交易市场系统的乱象及规则相互之间的不融合也会导致票据对

付的拖延 、停滞甚至不公 。 目前 ， 我国的票据支付清算系统有不同的层级和归属主体 ，如央行的大额

支付系统 、小额支付系统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 同城清算系统等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内支付系统 、

城市商业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和支付清算系统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等 。 由此产生的后果 ，

一

是各系统

与 ＥＣＤＳ 联机发生故障的概率 比 ＥＣＤ Ｓ 本身发生故障的概率要大得多 ，
导致线上票据对付的中止 ；

二

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财务公司实行两种 不同的待遇 ，直接导致后者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票据权利实

现的不平等 ；

［ １
５

 ］三是各种支付清算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联动的 ，支付技术与支付系统基本上也是相互

配合的 ，但 目前对这些系统的法律监管仍是相对割离的 ，多重法律制度规则制约了 ＥＣＤＳ 的运行 。

解决电子票据对付中票据权利正当实现问题的措施包括以下三种 ： 第
一

种是需要建立
一

个具有

一

致性 、集中性和平等性的票据市场交易系统和规则体系 。 这已成为金融界的共识 ，
只是具体的路径

选择略有差异而 已 ，如有的倡导创建全国
一

体化的票据交易市场 ，有的主张在此之前有望先建立具有

区域性 、集团性的票据电子交易平台或集中 、统
一

、高效的票据交易所。 第二种是作为将来全国
一

体化票据交易市场
一

部分的 ＥＣＤＳ
， 宜推进参与主体和票据产品 的多元化 ，

授予财务公司票据对付的

线上清算发起权 。 同时 ，许可小额支付系统接入 ＥＣＤＳ 以实现小额电子汇票的票款对付 ，方便中小企

业选择 ＥＣＤＳ 中的票据对付业务 ，
而非总是通过诸如

“

招财宝
”

与
“

票据宝
”

等缺少监管和法律约束

的
“

互联网 ＋ 票据
”

平台融通资金。 第三种是将财务公司纳入评级授信系统 ，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

财务公司承兑电子汇票的情况建立数据库并赋予其相应的资信度和流通性 。

三 、电子票据签名的可靠性

对于我国 《票据法 》是否适用于电子票据 ，学界普遍认为电子签名不符合 《票据法 》第 ４ 条和第

７ 条规定的签章规则 ，后者不承认以电子签名认证的 电子票据支付结算方式 。 因此
，应修改 《票据法 》

以 明确电子签名的法律地位 。

［ １ ７ ］

这
一

问题似乎涉及法律解释学层面 ，在研究传统规则是否适用于信

息 网络环境的问题上 ，
国际上已形成

“

功能等 同法
”

这
一

方法论 ， 即从 目的和功能上扩大解释和适用

传统规则 。 其实 ，讨论 《票据法 》是否适用于电子票据 已无实 际意义 。 中国人 民银行 自 ２ ００５ 年以来

发布的关于 电子支付与电子票据的部门规章都是 以 《票据法 》 和 《 电子签名法 》 为依据制定和实施的 ，

［
１ ５ 〕 例如 ， 参见 《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 （ 试行 ） 》 （ 中 国银行北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１ 号 ） 附件 ２ 之 《表 内资产 风险权

重表 》 第 ４ ． ３ 项与 第 ４ ． ５ 项 。

［
１ ６

〕
参见赵慈拉 ：《 构建全国

一体化票据 交易 市场的路径设计 》 ， 《上 海金融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３ 期
；
肖 小和等 ： 《 ２０ １ ５ 年票据 市场分析

及２０ １ ６ 年票据 市场展望 》 ， ｈ ｔｔ
ｐ

： ／／ｆｉｎａｎｃ ｅ ．ｃｅ ． ｃｎ ／ｒｏｍ ｎ
ｇ
／２０ 丨 ６０ １ ／ １ ５ ／ｔ２０ １ ６０ １ １ ５

＿

８３ １ ３０４４ ． ｓｈ 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７ 年４ 月１ ０日 访 问 。

〔 １ ７ ］ 参见张雪楳 ： 《 票据法修改若干问题探析 》 ， 《 法律迨 用 》２０ １ 丨 年第 ５ 期
；
赵懿 ： 《对我 国票据 法案修正的探讨 》 ， 《金融电子化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４ 期 。

１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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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 《票据法 》在这方面的修订只需作形式转换即可 。 问题的关键是 ， 在 《票据法 》适用于电子票据

之后 ，应该如何认定和保障电子票据签名 的可靠性 ，但 目前这
一

问题还存在
一些不确定因 素 。

１ ． 电子签名认证系统的不兼容制约了 电子票据 的流通性 。 电子签名 与电子认证是
一

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 ，有时也是
一

个同义词 。

［
１ ８ ］

前者的功能在于识别签名人的身份和表明其对电子通信所含信息

的意图 ，

［ １ ９ ３

后者的 目 的是证明签名人的身份和确保信息的完整性 ， 以及验证管控或获取信息或服务

的资格和权限 ，
两者聚合以确保 网络身份真实 、 网络行为可溯与数据电文可靠 。 按照 《全国 支票影像

交换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 （试行 ） 》 与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 》
［
２°

］第 ２ 条
、
第 １ ０ 条

，

电子票据签名为数字签名 ；系统参与者之间 采用公钥基础设施 （ＰＫ Ｉ ）机制 ，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ＣＰＣＡ ， 又称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作为认证机构 （ＣＡ） 以其发放的数字证书提供安全认证服务 ； 系统

参与者与客户之间的数字证书管理不属于该办法的适用范围 。 问题是系统参与者之间采用 ＣＰＣＡ 的

认证服务 ，系统参与者与客户之间使用另
一认证机构的服务 ，

票据流通环节 中还可能涉及其他的认证

机构
，
而多个认证系统相互之间又缺乏兼容性或互操作性 ，

何况各商业银行
一般都有 自建的仍处于无

证营运状态的认证机构 ，其所签发的数字证书以 及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的电子签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本身还有待认定 ，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电子票据的权利认可和票据的流通性 。

电子身份管理和认证服务的兼容性 目前仍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 。 对此 ，可 以借鉴美 、 日等 国正

在施行的桥 ＣＡ 模式
，
在各 ＰＫ Ｉ 之间搭建

“

信任桥
２２ ］

推进各 ＣＡ 之间的交叉认证及证书互认 。 按

照计算机应用技术原理 ，在桥 ＣＡ 体系结构下 ，桥 ＣＡ （ 即 ＢＣＡ ）与不同用户群建立对等的信任关系 ，

允许用户保持原有的可信任点 ，属于不同用户群的用户通过特别信任级别的 ＢＣＡ 开展互动 。 如果一

个用户群以分级结构的 ＰＫ Ｉ 的形式建立信任域 ，
ＢＣＡ 将与该 ＰＫＩ 的根 ＣＡ 建立关系

；
如果一个用户

群 以 网状结构 的 ＰＫＩ 的形式建立信任域 ，
ＢＣＡ 只需与该 ＰＫＩ 中 的任一个 ＣＡ 建立关系 。

［
２３

）我 国经

工信部许可的 ３ ７ 家 ＣＡ
［ ２４ ）

都是按照
“

政府引 导 、市场运作
”

的方式设立的 ，其中二十多家具有政府或

行政背景 ，如各省 （ 市 ） 的 ＣＡ
—

般是 由省 （ 市 ） 信息产业厅 （ 局 ）牵头并由省 （市 ）信息 中心 、电信等部

门设立的 ， ＣＰＣＡ 也是由央行组织各商业银行联合共建的 。 从某种程度而言 ，在我国各级政府和央行

的推动下 ，将这些 ＣＡ作为 ＢＣＡ 以连接各省市 、各行业和各部门 的 ＣＡ 来推进交叉认证和证书互认 ，

显然 比发达国家主要 以私营部门运作 ＣＡ 的做法更具优势 。 但是在跨境交叉认证和证书互认上 ，情

况可能 比较复杂 ， 因 为各 国的证书用户属于不同 的认证域 ，需要求得彼此技术上的互操作性以及认证

业务规则和法律政策的协调统一。

２ ． ＣＰＣＡ 中立性的缺失难以保障票据签名 的可靠性 。 ＣＰＣＡ 在性质上是作为独立第三方以实现

〔
１ ８

〕
参见联合 国 囯际 贸 易 法委 员会 ２００９ 年 《增进对电 子商务的信心 ： 国 际使 用 电子认证和签名 方法的 法律问 题 》 第 ２ 段？

〔
１ ９

〕 电 子签名 是否具有
“

认 可 电子通信 内 容
”

的 功能 ， 联合 国 国 际 贸 易法委 员 会 ２００５ 年 《 国 际合 同使 用 电 子通信公约 》 第 ９

条矫正了 先前制 定的 两 个电子商务与 电子签名 示范法的规定 ，将
“

认可
”

功能修改为
“

意 图
”

功 能 － 参见联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委 员 会秘

书 处 ２００６ 年 《关于 〈 国 际合 同使用 电 子通信公约 〉
的解释性说明 》 第 １ ６０ 段 」

［
２０

〕
这 两个部 门规章除 了 系统名称不 同 外 ，其他 内 容几乎 完全一致 ．

〔
２ １

〕
Ｓ ｅｅ ＵＮＣ ＩＴＲＡＬ

，Ｐｏｓ ｓ ｉ ｂ ｌ ｅ Ｆｕ ｔ ｕｒｅＷｏ ｒｋ ｉ ｎ ｔ ｈｅ Ａ ｒｅａ ｏｆＥ 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ｃＣ ｏｍｍｅｒｃ ｅ
—

Ｌｅ
ｇ
ａ ｌ  Ｉ ｓｓｕｅ ｓ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ｔｏ Ｉｄｅ ｎｔ ｉ ｔ

ｙ
Ｍａｎ ａ

ｇ
ｅｍｅｎ ｔａｎｄ

Ｔｒｕｓ
ｔ Ｓｅ ｒｖｉｃ ｅ ｓ

（Ａ／ＣＮ ． ９／８ ５４） ，

５Ｍａ

ｙ
２０ １ ５ ，

 ｐ
ａｒａ ｓ ． １

９－２０ ．

〔
２２

〕 参 见联合 国 国 际贸 易法委 员会 ２００９ 年 《 增进对电 子商务的信心 ：
国 际使 用 电子认证和签名 方法的法律问题 》 第 ４ １ 段 。

［ ２３ ）Ｓｅ ｅＷｉ ｌ ｌ ｉ ａｍＴ． Ｐｏ ｌ ｋａ ｎｄＮｅ ｌ ｓｏｎＥ ． Ｈ ａｓ ｔ ｉｎ
ｇ
ｓ

，Ｂ ｒｉ ｄ
ｇ
ｅＣｅ ｒ ｔｉ ｆｉ ｃ ａ ｔ ｉｏｎ Ａ ｕｔ ｈｏ ｒ ｉ ｔ ｉｅ ｓ ： Ｃｏ ｎｎｅｃ

ｔ
ｉ ｎ
ｇ
Ｂ２ＢＰｕ ｂ ｌ ｉｃＫｅｙＩ

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ｅ ｓ
，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ｓａ ｎｄ 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

Ｓｅ
ｐ
ｔ 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００ ，

ｐｐ
．８

－

９ ．

〔
２４

〕
数据 来源于工信部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９ 日 发 布的 《 电 子认证服务机构设立许 可 》 名 单 该名 单至今未予更新 ，

１ ３４



论电子票据适用票据法的可行性

电子票据的电子签名 以及数据传输和交换过程中 的不可抵赖性和完整性 。

一旦发生诸如票据签名人

对签名 的否认或其他客户对签名的质疑等签名纠纷 ，则 由 ＣＰＣＡ 证明所发放的数字证书是否可靠 、相

关硬软件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与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和要求 、操作人员是否公正与是否严格按照业务操

作规程操作等 ，显然容易丧失其中立性 。
［
２５

）

为解决 ＣＰＣＡ 的 中立性问题 ，
宜引 入电子公证机制和司法鉴定机制 ， 由公证机构和电子数据司

法鉴定机构作为第四方参与对电子票据及其签名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的认定 。 在我国 目前的司法实

践中 ，对于消费者 网上银行交易纠纷 ，
通常根据举证责任分配 、

合同规定及
一般人的常识并通过法律

上的假定 、推理判定当事人的过错和责任归属 ，这本身无可厚非 ，
因为此类纠纷涉案金额小 、技术含量

低 ，但是单纯的法律假定和推理在证据的完整性和客观性上还是有所欠缺的 。 公证机构是法定的证

明机构 ，
而司法鉴定俗称

“

证据之王
”

，
两者配合可使票据签名的可靠性更接近事实真相 。

美国 、英国 、法 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与奥地利等许多国家均对电子公证予以法律确认并开展

了
一些实践探索 ， 如美国开发了 电子公证系统 ，

意大利和西班牙已建立以 电子方式向商业或贸易登记

处提交记录的系统 ，
法国建立 了经公证的电子记录中央档案制度 ，德 国设立 了 以 ＰＫＩ 为基础 的认证

机构 ，奥地利公证人工会与西门子共建独立公司 以作证明 电子档案之用 。

［ ２６
］但是 电子公证机构的证

据保全业务也存在两个难点 。

一

是公证都是过程保全 ，需要公证员在场见证 ， 对有关人员的操作过程

详细记录或对电脑 、手机截屏并打印出纸质文件 ，再转换成电子文件备案或作他用 。 如此 ，对文件相

互转换后彼此的信息是否完全一致无法确信。 理想的做法是 ，公证机构的在线网站接人电子票据系

统以实现与票据交易同步 ，而且与票据签名 密钥对和证书的 申请 、发放 、存储等各环节同步并连接各

票据当事人和机构的计算机系统 。 二是电子公证能确认文件的完整性和签名人的表面身份 ， 但无法

确保电脑和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内容与信息系统的内容一致或签名人输入的 内容与其意图
一

致 。 正如

学者所言 ，
欲证实事实上的签名人是很困难的 ，

因为 如果
一

个欺诈者 （黑客 ） 进入了他人的计算机并

欺诈性地使用他人的 电子签名 ，
要使法庭相信计算机用户或其授权的人未使用该用户 的签名是相当

不易的 ， 即使能查实计算机被进入的时间 ，但要证明是欺诈者在某
一

特定时间进入了计算机则非常困

难 。

［ ２７ ］

因此 ，在我 国有必要对 ＣＩＣＳ
、
ＥＣＤＳ 等系统的安全性和票据纠纷所涉 当事人及参与方的票据

行为进行专业技术鉴定 ，启 动电子数据司法鉴定 ，为电子票据签名的司法效力提供证据支持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年底 ， 我国 已有 ８８ 家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机构 ，

［ ２８
）其鉴定事项在应用层面上分为用

户行为鉴定 、病毒与恶意代码鉴定 、数据电文鉴定 、数据库鉴定等 ，在技术层面上分为密码破解 、数据

恢复 、 日志分析 、数据捕获等 。

［
２ ９

 ］

其实 ，对电子票据签名 的鉴定事项主要包括两类 ， 即设备鉴定 （各票

据系统 、认证系统 、票据当事人计算机系统是否安全 ）与行为鉴定 （ 是否存在签名人疏忽 、黑客盗窃 、雇

员欺诈等情形 ） 。 其 中 ，雇员欺诈是电子票据签名可靠性的最大威胁 。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包括账

户信息与密码 、验证码等在内 的客户信息失密 ，更多地是源 自信息收集与管理组织 （ 含银行与 ＣＰＣＡ ）

〔
２５

〕 参见 刘满达
： 《 电 子签名 的 法律效力 认定 》 ， 《 法学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２ 期 。

〔
２６

〕
参见联合 国 国际 贸易 法委 员会 ２００９ 年 《 增进对 电子商务的

－

信心 ： 国 际使 用 电子认证和签名 方法的法律 问题 》 第 １ １ ８ ￣ １ ３ ６

段。

〔
２ ７ 〕 Ｓｅ ｅＳｔｅ

ｐｈ
ｅｎＭａ ｓｏｎ

，

Ｔｈｅ Ｅｖ ｉｄｅｎｔ ｉ ａ ｌ

Ｉ
ｓｓｕｅＲｅ ｌａ

ｔ
ｉ ｎ
ｇ

ｔ ｏＥｌｅ ｃ ｔｒｏ ｎ ｉ ｃＳ ｉ

ｇ
ｎａｔ ｕ ｒｅ

—

Ｐａ ｒｔＩ
， 
Ｃ ｏｍ

ｐ
ｕ ｔｅ ｒ Ｌａｗ＆Ｓｅ ｃｕ ｒｉ ｔ

ｙＲｅｐｏｒｔ
， Ｖｏ ｌ ． １ ８

，

Ｎｏ． ３
（
２００２ ）

，
ｐ

． １ ７ ６ ．

〔 ２ ８ 〕 数据来源于 司 法部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２ １ 日 发 布的 《 ２ ０ １ ５ 年度全国 司 法鉴 定情况统计分析 》 。

〔
２ ９

〕 参见 麦永浩主编 ： 《 电子数据 司法鉴定 实务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５
？

７ 页 ，

１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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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 雇员可利用其职业身份轻易获取电子票据系统 中的签名 制作数据进行欺诈 。 而对雇员欺诈的

规制与管理仅仅依靠立法和其他技术措施是不够的 ， 侦测与管理的责任最终还是应落实到组织本

身 。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机构都获得了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ＣＮＡＳ ）

实验室认可资质 ，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０５ 年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所规定的获得司

法鉴定许可的条件之一 。 拥有达到 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具有作 出国际互认司法鉴定报告的资格 ，
这对

今后我国电子票据签名证书的境外交叉互认也是
一

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

３ ． 电子票据签名可靠性检验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可靠性检验的难度 。 我 国 ２０ ０４ 年 《 电子签

名法 》 第 １ ３ 条移植了２００ １ 年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电子签名示范法 》 第 ６ 条关于认定 电子签名

可靠性 的四个条件 ， 即 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 时 ，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
签署时电子签名制

作数据仅 由 电子签名人控制 ；
签署后对电子签名 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

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

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显然 ，
这些条件只是考量电子签名可靠性的基本原则或者 目标 ，亟待予以

细化以便于实际操作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２ ００５ 年 《 国际合 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第 ９ 条第 ３

款也作了类似规定 ，检测所使用的签名方法是否可靠须做到 以下几点 ：能识别该当事人的身份和表明

其对电子通信所含信息的意图 ；从各种情况包括任何相关约定来看 ，该方法对于生成或传递 电子通信

所要达到的 目 的是适当的和可靠的 ；其本身或结合其他证据事实上可证明 已履行签名的
“

识别
”

功能

与
“

意图
”

功能 。 为此 ，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 ２０ ０６ 年在对该条的解释性说明中列举了检

测签名方法适当性和可靠性的法律 、技术和商业因素 ，如设备先进程度 、交易种类和额度 、相关法律和

管理规则对签名功能的要求 、
通信系统能力 、第三方认证及各种认证程序情况 、对交易惯例和做法的

遵循 、防范未经授权发出通信的保险机制 、 电子通信内容的重要性和价值 、利用其他识别方法的可能

性和费用 、相关行业和领域对签名方法的接受程度等诸多因素 。

［
３ １ 甸见

，
该秘书处罗列了其所能考虑

到的可能影响电子签名可靠性的各种因素 。 其中的不确定性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电子签名的可靠程度可否视电子票据交易的金额高低或价值大小而定 。 我国 《 第三方电子

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 》 （商务部公告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８ 号 ）第 ８ ． １ 条与其有相似之处 ， 即规定对于标的金

额高于 ５ 万元人民币 的网上交易 ，第三方交易平 台应提示交易双方使用电子签名 。 但此处的
“

电子签

名
”

似应理解为
“

可靠的
”

电子签名 ， 因为既然第 三方交易平台使用的是电子支付方式 ，
则签名也只能

是
“

电子的
”

；
但是 ， 如果推定金额低 、价值小的交易所使用 的电子签名 是

一般电子签名 ，
反之则是可

靠电子签名 ，
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 因此 ，

“

交易种类和额度 、 电子通信内容的重要性和价值
”

不宜作

为检测电子签名可靠性的 因素 。

二是防范未经授权发 出通信的保险机制的有无与电子签名 的可靠性并无关联 。

一方面
，
保险的

基本功能是分摊与补偿因发生未经授权签名造成的损失 ，保险并无预防
“

身份盗窃
”［ ３２ ］

风险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国 内外至今只有黑客险 、病毒险 、数据安全险等应对 因黑客 、病毒导致数据泄露损失的保险

产品 。

“

未经授权发出通信
”

属于因第三方的攻击而使交易一方产生拒绝 回复或推卸责任的风险 （ 电

子签名 的不可抵赖性风险 即为典型 ） ， 目前尚不具有可承保性 ，
也无对应此种风险的保险产品 。 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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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子票据适用票据法的可行性

原因 ，
正如学者所言 ，

“

归责性损失
”

（ ｌｏｓｓ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 ｔａ ｂｉ

ｌ ｉｔｙ ）难以证实 ，
也缺乏明确 的因果关系 。

［
３ ３

］

Ｂ Ｐ

便随着 ＰＫ Ｉ 建设的逐渐推广而产生了对归责性损失发生概率及损失平均数额进行评估的可能性 ，但

推出 电子签名风险承保服务的保险公司有无能力提供事前预防方案 ，
还是

一个疑问 。

三是
“

任何相关约定
”

与电子签名可靠性之间的关系仍显模糊 。 据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

书处的解释 ，

一

方面 ，对于电子签名可靠性的检测 ，法院有必要考虑技术外的因 素 （ 如电子通信生成或

传递的 目的 以及当事人的协议 ）
，否则

一些国家的法院可能会倾向于认为 ， 即使 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同

意使用更简单的签名方法 ，
但只有采用高度安全的签名方法才足以识别

一

方当事人 ； 另
一

方面 ，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２０ ０５ 年《 国际合同使用 电子通信公约 》第 ９ 条第 ３ 款只是电子签名 的最低标准 ，

第 ３ 条中 的 当事人意思 自 治原则 （ 即 当事人可排除公约 的适用及减损或更改其中任何
一

项规定的效

力 ）不应被理解为允许当事人放宽对签名的法定要求 以接受可靠程度低于电子签名的认证方法 。

［
３４ ）

问题在于究竟是否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签名 的可靠性条件或者是否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使用更

简单的签名方法 。 因此
，在当事人意思 自 治原则的处理上有必要形成

一

种明确的 、具有
一

致性的 电子

签名法律效力 的认可规则 ：

一

方面 ，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 （含贸易伙伴协议 、通信协议 、第三方服务

协定 、 系统规则等 ）约定电子签名 的具体方法 ，
但前提是应达到电子通信生成或传递的 目的 （ 即符合电

子签名的
“

识别
”

功能与
“

意图
”

功能 ）
，
此为电子签名的最低标准 ； 另

一

方面 ，应区分
一

般电子签名 （符

合电子签名 的两项功能但未达到可靠性的四项条件 ） 与可靠电子签名 （兼具电子签名两项功能和可靠

性四项条件 ） 的效力层次 ，后者在法律上的效力和证据力 、在技术上的可靠性及在商业上的可信赖度

方面均高于前者 。

目前
，
我 国 《票据法 》 的修订尚未列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 ，

但可以预计 ，
将票据的电

子载体形式 、电子签名 与认证 、支票影像与截留 、电子提示 、电子票据对付 （ＤＶＰ ）等内容纳入 《票据法 》

已成必然之势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信息网络技术对票据的安全性造成了冲击 ，进而也制约 了票据的流

通性 。 票据的安全性与流通性是票据法的两大基石 ，
后者又是票据的本质属性和第

一

原理 。

［
３５ ］

因此 ，

仅明确票据的 电子形式和票据行为的法律地位 ，
还不足以使 《票据法 》对电子票据的适用产生实际的

法律效果 。 除了对 《票据法 》作必要的修订之外 ，
还需关注 《票据法 》 以外的法律 、技术和商业因素 ，

促成票据的安全性与流通性的适度均衡 ，从而使电子票据适用票据法的可行性得以实现 。

（ 责任编辑 ： 洪 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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